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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020）东方非诉第 02-06 号

致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

接受贵局委托，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担任关于 2020 年山东省（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惠普激

光打印机产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城乡市政基础设施及产业

园建设专项债券（一期）-2020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

（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发行（以下简称“本期发行”）事项的

专项法律顾问,对本期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以下简称“国

发[2014]43 号文”）、《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 83 号，以下简称“财库[2015] 83

号文”）、《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5]225 号文”）、《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

[2016] 88 号，以下简称“国办函[2016] 88 号文”）、《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以下简称“财预[2016]155 号文”）、《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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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以下简称“财预[2017]89 号文”）、《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 号，以下简称“财库

[2018]72 号文”）、《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9]23 号，以下简称“财库[2019]23 号文”）等法

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本所律师对本期发行有关事项进

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文件，并就相

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询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据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相关

财务、审计、资产评估、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

意见书对有关财务评估报告、信用评级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

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

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本所并不具有核查及判断该数据、结论

是否真实、准确的资格和能力。

本所律师遵循勤勉尽责、诚实信用原则，严格履行职责。本

所律师向威海市各级财政部门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

清单，得到了威海市各级财政部门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

件和对相关问题的说明，本所律师还就本期发行所涉及的有关问

题向威海市各级财政部门以及项目实施单位相关人员作了询问

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各级财政部门向本所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但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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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委托人或其他相关单

位出具的证明文件。本所律师相信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资料、文

件具有公信力，本所律师确认其真实性，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

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基础。

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

遗漏，本所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出具日以前已发生的事实、本所律师对

相关事实的了解以及对中国现行法律的理解而出具。本所律师判

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依据该等事项发生时生效并适用的

法律、行政法规，也充分考虑到有关政府部门给予的批准和确认。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发行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先书面

许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

期发行必备的法律文件, 并可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本所同意

委托人部分或全部在本期债券信息披露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委托人作上

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综上，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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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的发行要素

根据《2020 年山东省（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惠普激

光打印机产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城乡市政基础设施及产业

园建设专项债券（一期）-2020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

信息披露文件》（以下简称“《信息披露文件》”）记载，本期

债券的主要发行要素如下：

1.债券名称：2020 年山东省（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惠普激光打印机产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城乡市政基础设施

及产业园建设专项债券（一期）-2020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

六期）；

2.发行人:山东省人民政府（转贷给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

3.品种: 记账式固定利率债券;

4.发行规模（威海市）:人民币 44,000 万元;

5.债券期限：20 年期;

6.还本付息方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

7.信用评级情况: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8.发行方式：招标方式发行;

9.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

券市场上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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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人民币，以 1000 元为一

个认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人民币 1000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人民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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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

根据《预算法》、财预[2016] 155 号文，省级人民政府为

专项政府债券的发行主体，设区的市、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

级人民政府确需发行本法律意见书下专项债券的，由省级人民政

府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本期发行主体为山东省人民政府（以

下简称“省政府”或“发行人”），专项债券资金纳入政府预算

管理，用于本法律意见书下的项目，符合《预算法》、财预[2016]

155 号文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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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情况介绍

（一）地区概况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于 1991 年，是由原科技部、

山东省人民政府与威海市人民政府三方共建的全国三个火炬高

新区之一。总面积 140 平方公里，海岸线 46.5 公里，下辖初村

镇、怡园街道办事处、田和街道办事处、双岛街道筹建处，41

个村、42 个居委会，总人口 28 万。近年来，威海火炬高技术产

业开发区先后被国务院批准为“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被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园区”“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区”“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

地”“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升级特色载体”“国家绿色园区”。

在全国 169 个国家级高新区最新排名中，位居 29 位，连续三年

跻身第一方阵。

（二）经济发展情况

根据《2018 年度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区实现生产总值 268.4 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增长 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9 亿元，增长 3%；第

二产业增加值 146.2 亿元，增长 8%；第三产业增加值 120.3 亿

元，增长 5.8%。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0.8%：54.5%：44.7%调

整为 0.7%；54.5%；44.8%,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了 0.1 个百分点。

（三）财政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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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89,699 万元，完成调整

后预算的 95.5%，增长 4.1%，扣除不可比因素，同比增长 9%。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地方政府债券收入、返还性收入、转移支

付收入和上年结转结余等 96,520 万元，收入共计 386,219 万元。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95,679 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121.2%，

增长 2.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解支出和结转下年支出等

190,540 万元，支出共计 386,219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8,757 万元，完成调整

后预算的 111.6%，增长 159.3%。基金预算收入，加上地方政府

债券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和上年结转结余等 142,343 万元，收入

共计 151,100 万元。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41,707 万元，完

成调整后预算的 110.2%，增长 91.4%。基金预算支出，加上解支

出、结转下年支出等 9,393 万元，支出共计 151,100 万元。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8,865 万元（包括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下同），完成预算的 114.5%，降低 7.2%。

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6,16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6.2%，

增长 15.1%。全区社会保险基金当年收支结余 2,704 万元，年末

滚存结余 15,002 万元。

（四）政府性债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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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市级下达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增政府债务

限额 3.5 亿元。截至 2018 年末，全区政府债务 33.5456 亿元。

在依法批准的债务限额内，2018 年高区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4.92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3.5 亿元（全部为专项债券），置换债券 1.42

亿元（包括一般置换债券 1.42 亿元）。

按照修订后的《预算法》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政策要求，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部门已将政府债务收支全面纳

入预算管理，严格履行预算调整审批程序，突出安排重点，强化

资金监管，很好地发挥了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的使用效益。在新增

债券资金使用方面，严格按照山东省财政厅要求和中共威海市委、

威海市人民政府、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确定的重点

投资方向，全部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重点加大对改善民生和经

济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优先用于重点民生项目和在建公益性项

目后续融资。2018 年全区新增债券用于保障性住房项目 1.75 亿

元，用于土地储备项目 0.8 亿元，用于教育重点建设项目 0.95

亿元。在置换债券资金使用方面，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积

极用好置换债券资金，全面置换了系统内非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

务本金，有力缓解了偿债压力，大幅降低了地方政府融资成本。

（五）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的措施

1.进一步严格预算管理，强化预算约束

将地方政府债务收支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根据债

务类别，结合当年财力情况，统筹预算安排，逐步消化存量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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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和新增项目预算，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

出，实施民生工程，立足于保基本、保社会稳定，量力而行、量

入为出。

2.健全完善新增债务风险防控机制

一是严格执行政府性债务审批制度，经上级审批后举借政府

性债务，严控债务增量。二是积极推动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剥

离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积极推进区属国有企业转型，

进一步理顺区级集团公司及子公司架构，将融资平台公司和其他

国有企业彻底与财政脱钩，完全市场化经营、自负盈亏。明确其

新增债务依法不属于地方政府债务，财政不承担任何偿还责任，

由企业通过自身项目取得的收益逐步偿还化解。

3.逐步落实债务化解实施方案

根据《防范化解存量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工作方案》相关要

求，按照分类科学处置的原则，区分隐性债务性质与风险状况，

分类施策、分步实施，以可控的方式科学处置存量债务，有序释

放隐性债务风险。逐笔落实具体的化解办法和偿债资金来源，争

取在 10 年内逐步化解。

4.发挥好专项债券的支持性作用

加强专项债券项目库建设，提高项目合规性、精准性，发挥

好专项债券对重大领域和重点项目的支持作用。积极争取专项债

券资金，用于全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

纳入省委省政府重点规划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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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快金融产品置换

加快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置换公司债务，逐步将未到期的企

业债券、基金等高成本金融产品置换为低成本金融产品，缓解到

期债务压力。



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

13 / 27

四、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提供的资料，本期债

券募集资金用于建设激光打印机基地建设项目。

（一）项目概况

激光打印机基地建设项目位于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双岛湾科技城南部、沈阳南路西侧，项目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17.6375 公顷，总建筑面积 340,403.58 平方米。其中：厂房建

筑面积 151,394.03 平方米，人才公寓建筑面积 157,125.78 平方

米，泵房、换热站、配电室等附属设施建筑面积 2,390.14 平方

米，食堂、体育馆等生活设施建筑面积 12,908.75 平方米，危险

品暂存库建筑面积528.81平方米，门卫建筑面积636.85平方米；

地下车库建筑面积 15,419.22 平方米。园区绿化面积 24,187 平

方米，硬化面积 75,951 平方米。园区周边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

括园区周边道路、管网、桥梁、绿化、亮化及水系整治等工程。

项目新建双岛东路、羊亭河路、大连路东延等道路全长 14，015

米，路面硬化面积 201,887.5 平方米，人行道板 42,045 平方米，

绿化面积 129,699.50 平方米，铺设给水管道 14,015 米，污水管

道 14,015 米，雨水管道 28,030 米，设置路灯 456 基；新建桥梁

3 座，总长度 690 米；对周边河道进行生态湿地修复，包括羊亭

河 1,030 米、埠前河 3,720 米。项目建设期为 3 年，2019 年-2021

年。项目自 2022 年投产运营，运营期 29 年。

（二）项目实施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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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提供的资料，激光打

印机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单位为威海高新园区建设运营有限公

司，系威海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该公司持有威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8年 7月 12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1000MA3C5TC9XF。

住所地：山东省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文化西路 288 号 1511 室；

法定代表人：李剑波；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经营期

限自 2016 年 1月 20 日起，无固定期限；经营范围：园区开发建

设和运营管理；房地产开发；电力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混凝土销

售；工程咨询；企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服务；房屋租赁（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威海高新园区建设运营有限公司持有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于 2019 年 3月 21 日核发的证书编号“066126”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证书》，有效期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本所律师认为，威海高新园区建设运营有限公司系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可以从事园区开发

建设和运营管理，具有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证明文件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激光打印机基地项目取得如下

证明文件：

1.2019 年 9 月，青岛青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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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激光打印机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

报告认为，项目的建设将有力地推动国内打印机行业的快速转型，

加快形成打印机产业集群，快速掌握打印机核心共性技术；有利

于威海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培育壮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为威海

市的产业升级和转型做出更大贡献；有利于提升城乡居民的生活

品质，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项目配套条件成熟，工程设计方案可行。建成后，依托产业园入

驻企业的技术优势，能够带动区域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因此，本项目的建设是必要、可行的。

2.2019 年 9月 19 日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文件作出的《关于建设激光打印机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经该局审查，同意威海高新园区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在

规划范围内建设激光打印机基地建设项目，项目建设期为 36 个

月。

3.2019 年 9 月 16 日，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区分局出

具的《关于激光打印机基地建设项目规划、用地情况的说明》。

经该局审查，激光打印机基地建设项目位于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

开发区双岛湾科技城南部、沈阳南路西侧，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

176,375 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 340,403 平方米，项目符合《威

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及《威海市环翠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项目建设用地手续正在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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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9 年 9 月 16 日，威海火炬高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出具的

《激光打印机基地建设项目资金证明》，经该局审查，激光打印

机基地建设项目位于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双岛湾科技城

南部，沈阳南路西侧，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 176,375 平方米，规

划总建筑面积 340,403 平方米，项目及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

25.097 亿元，项目资金来源为单位自筹及财政出资。

5.2019 年 10 月 23 日威海高新园区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就建

设激光打印机基地项目填报备案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表》，

该公司承诺，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备案表管理办法》

的规定，主要环境影响为生态影响，有环保措施，并已经完成备

案。

6.2019 年 9 月 30 日，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局出

具的《关于激光打印机基地建设项目建设情况的说明》，经该局

审查，激光打印机基地建设项目位于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双岛湾科技城南部，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 340,403 平方米，项目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手续正在办理中。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激光打印机基地项

目，项目符合地区发展规划，符合当地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未来具有较好的收益。项目实施单位进行了可行性论

证并获得批复，办理了建设项目影响评价登记备案，项目实施单

位取得项目资金证明，正在申请办理项目建设用地、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项目在完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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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手续后可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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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期发行的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

（一）信息披露文件

《信息披露文件》包含了债券基本情况、发行方式、募集资

金投向说明、信用评级情况、地方经济状况、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披露了主要发行要素。

（二）信用评级机构及评级报告

委托人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作为本

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

1．信用评级机构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市杨浦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 8月18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10132206721U 的《营业执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核发的编码为 ZPJ003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证》、中国人民银行于 1997 年 12 月

16 日批复的《关于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等机构从事企业

债券信用评级业务资格的通知》（银发[1997]547 号）和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7 年 9月 30 日批复的《关于核准上海新

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的

批复》（证监机构字[2007]250 号）。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系经依法批准在中

国境内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信用评级机构，具备为本期债券提供信

用评级的从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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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用评估报告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为本期发行出具了

评级报告，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三）审计机构及评价报告

委托人委托威海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达会计师事务所”）为本期债券的审计机构。

1．审计机构

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持有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71002720716306A 的《营业执照》、山东省财政厅于 1999 年

10 月 17 日核发的证书编号为“005707”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证书》。

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系经依法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并合法存

续的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从

业资格。

2.专项评价报告

2019年 10月，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威安会专审字[2019]

第 A016 号”《2020 年山东省（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惠

普激光打印机产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城乡市政基础设施及

产业园建设专项债券（一期）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

报告》（以下简称“《专项评价报告》”），认为本期项目收益为产

业园的出租收入和物业费收入，在全部债券存续期间内共产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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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还付本息金额的现金流入 409,642.91 万元，项目总融资本

息覆盖倍数 1.12 倍。本期债券可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

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该项目全部债券存续期间内，一方面通

过债券发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求，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

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整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

平衡。

（四）法律意见书

委托人委托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的专项

法律顾问。

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山东省司法厅于 2018 年 1

月 4 日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31370000495177552W）。经办律师张选辉持有山东省司法厅核

发的执业证号为 13710199410301823 的《律师执业证》，经办律

师 韩 颖 琪 持 有 山 东 省 司 法 厅 核 发 的 执 业 证 号 为

13710201811039726 的《律师执业证》，本所具有为本期债券出

具法律意见书的从业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委托人就本期债券披露了主要发行要

素，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资信评级机构、审计机构、法律

顾问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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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期债券的风险因素

（一）偿付风险

本期债券根据“财预[2016]155 号文”第三条，专项债务收

入、安排的支出、还本付息、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本期债券偿付资金来源为项目建成后的出租、物业费等收入，偿

债较有保障。但出租、物业费等收入的实现易受项目实施进度、

租赁市场供求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存

在总投资核算不准确，租金、物业服务费价格波动等情况，存在

实际投资额变动、无法按期出租以及出租、物业费等收入减少、

运营成本增加等方面的风险，进而影响项目收益以及本期债券的

还本付息，将有可能给本期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二）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以

及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等因素

会引起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化，本期债券在存续期限内，不排除市

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由于本期债券期限较长，在存续期内，

可能面临市场利率周期性波动，而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给本期债

券投资者的实际收益水平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流动性风险

本期发行的专项债券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市

场交易流通，但本期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

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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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无法保证本期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

有的债券，可能会出现本期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交易不活跃，

从而影响本期债券的流动性。

（四）评级变动风险

山东省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在社

会经济发展方面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长期以来，山东省社会经

济快速发展，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地方债务风险可控。基于山东

省整体发展情况及本期债券较低的偿付风险，上海新世纪资信评

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给予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评定为 AAA。本期债

券存续期内，如果出现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导致山东省经济增

速放缓、政府财政收入波动、政府债务风险扩大等问题，不排除

委托人资信情况出现变化，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发生调整，从而

给本期债券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五）税务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

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 号），企业或个人取得的专项债

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但如果国家税收政策

发生调整，可能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投资收益发生相应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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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性意见

基于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期债券发行的《信息披露文件》已披露了主要发行

要素。

（二）威海高新园区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具有实施激光打印机

基地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由项目实施单位专项用于对应

的项目，相应财政部门纳入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本期债券

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符合《预

算法》、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等法律、文件

的相关要求。

（四）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评估机构、审计机构、法

律顾问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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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行政

章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

责任人:

经办律师:

经办律师:

2020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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